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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盂蘭節派米活動  

 
 
目的  
 
1.   本文件旨在告知議員政府部門在盂蘭勝會的派米活

動中所提供的協助以及就現行的派米活動安排提出的初步

構思。  
 
 
派米活動  
 
2.  一如以往，本年在全港各區舉行的盂蘭節派米活動超

過 60 次，估計共派出約 140 000 包米，每包重量介乎 1 至 5
公斤。這些活動大部分由潮籍宗親團體或宗教組織主辦，並

於每年農曆七月舉行。  
 
 
政府部門的支援  
 
3.  在以往的派米活動中，政府部門均積極擔當協調工

作，協助各地區的主辦團體。如知悉有關團體會舉行這類活

動，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民政事務處會與主辦團體和有關的

部門 (包括警務處、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食物環境生署等 )
舉行會議，商討有關的安排和安全措施，以確保活動能夠順

利進行。有關部門會提醒主辦團體必須小心籌劃和管理整項

活動，並特別留意下列事項：  
 

(a) 應為市民提供足夠的輪候地方，並提供帳篷、食
水等；  
 

(b) 應招募足夠的義工或尋求志願組織 (例如醫療輔
助隊及民眾安全服務隊 )的協助，以維持秩序及
提供其他支援；  
 

(c) 與警方保持密切聯絡，以協助維持治安和公眾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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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應盡量避免要市民長時間輪候；  

 
(e) 應制訂有關惡劣天氣的緊急應變計劃。  

 
 
現時情況  
 
4.  近日有團體在盂蘭節期間派發“平安米”，很多長者

要長時間輪候，在他們輪候期間更出現互相推撞的混亂情

況，政府對有關事件非常關注。社會輿論也普遍認為，政府

應該加強管制日後的盂蘭節派米活動，甚至有意見認為應該

取締派米活動。  
 
5.  民政事務局最近就此事進行一項電話調查，訪問了超

過 1 200 名 18 歲或以上的市民。調查結果顯示，市民普遍 (百
分之六十七 )贊成保留傳統派米活動，他們絕大部分 (百分之
八十九 )表示應該改變現時排隊輪候“平安米”的方式。接近
百分之四十五的受訪者贊成派米到長者家中，也有受訪者贊

成主辦團體應考慮以“米券”代替直接派發米包 (百分之二
十八 )或分別在多個地點派米，並預先派籌 (百分之二十二 )。 
 
 
未來路向  
 
6.  盂蘭節是一個傳統節日，而派發“平安米”已有悠久

的歷史。政府一向尊重民間傳統節日，並予以適當的支持，

使有關的活動可以順利舉行。民政事務局日前聯同多個政府

部門 (包括民政事務總署、警務處、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社會
福利署 )約見了各區主辦盂蘭節派米活動的團體，商討改善日
後盂蘭節派米安排的有效措施。  
 
7.  政府與主辦團體在九月五日晚上開會後，大致達成了

共識，同意盂蘭節派發“平安米”是民間傳統，應予保留，

但形式則須更新及改善。我們也同意在尊重傳統習俗的基礎

上，充分確保長者的安全，以達到與眾為善，造福長者的目

的，因此，派發“平安米”的團體必須採取更加妥善的措施。 
 
8.  在現時大部分的公開派米活動中，都有很多市民長時

間排隊輪候，當中尤以長者居多。由於他們往往通宵輪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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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老年體弱，所以即使警方和主辦團體動用大量人力物

力，也難免會出現混亂情況。此外，由於資訊發達及人口漸

趨老化，近年在盂蘭節輪候“平安米”的市民也有所增加，

而且越來越多長者跨區輪候“平安米”。  
 
9.  基於上述情況，我們認為主辦盂蘭勝會的團體應針對

過去盂蘭節派米的混亂情況，考慮在日後派發“平安米”

時，避免讓人聚集，並且要真正發揮敬老精神，避免長者

因通宵輪候或日曬雨淋而身體不適，或因爭先恐後而互相推

撞或受傷。  
 
 
結語  
 
10.  政府會繼續與主辦盂蘭節活動的團體和社會福利界

人士商討，積極尋求有效的改善措施，務求有關的活動能夠

在確保長者安全及福祉的大前提下，順利舉行。  
 
 
 
 
 
 
 
 
 
 
 
民政事務總署  
二零零五年九月  


